
能源諮詢委員會 

 

電力市場檢討﹕供電責任與供應源 

 

 

議題 

 

檢討分配供電責任與利用其他電力供應源方面的做法，並考慮適

用於香港電力市場發展的各種方案。 

 

背景  

 

2. 可靠的電力供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已清楚界定哪些機構

負有服務客戶的責任，並有權分配所有的電力供應源。供電責任是指在

任何情況下都向用戶提供電力的最終責任。供應源是指所有可供運用以

滿足市場需求的電力源。 

 

供電責任  

 

3. 在傳統的規管環境中，一些垂直一體化形式經營的電力公司，是

有責任供電給其區內的用戶。這責任包括﹕規劃並建設發電及網絡設

施，連接電力供應源，並向所有用戶供電。負有這種責任的公司，可與

規管機構協商以獲取一定的回報。隨著外國電力市場的改革，許多垂直

一體化形式經營的電力公司，都會被分割成獨立的發電、輸電、配電及

零售公司。因此，供電責任的概念，也相應起了變化。 

 

(I) 外國慣例  
 

4. 迄今，許多經濟體系（包括大多數發達經濟體系）的電力供應都

是由政府管理，而且有關的供電設施亦是政府擁有的。一些國家自從進

行改革後，對電力市場進行公司化或私有化以配合引入競爭。通過改

革，服務責任已被分開，並分配給多個不同的公司（詳情參閱附件

一）。 

 

5. 某些經濟體系只在發電環節引入競爭，也有些經濟體系將競爭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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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至發電和購電（批發及／或零售層面）兩個環節。於是，服務責任在

各個環節，也相應分割成以下幾個部份﹕ 

 

(a) 發電設施建設責任，轉為市場主導及取決於投資者的商業目

標及策略。 

 

(b) 發電規劃責任，變成一種評估活動，由電網擁有者或獨立的

規劃者來進行，預測供電源是否充足，並提供足夠信息予市

場參與者計劃投資，以滿足未來發展需求。 

 

(c) 建設輸電與配電設施，及將電力供應源連接到客戶的責任，

仍由網絡擁有者承擔
1
﹔ 

 

(d) 供應滿足市場電力需求的責任，由市場代理商承擔。代理商

可以是電網擁有者或獨立系統營運商，負責提供足夠的電

力，以滿足預測的負載需求，並提供足夠的發電量與網絡資

源，在確保網絡穩定的情況下，保持供求平衡。  

 

(e) 向用戶輸送電力的責任，由配電公司負責，並在部份零售商

未能向用戶提供合約要求的電量時，提供備用電力。 

 

(II) 香港概況  
 

6. 在香港，中電和港燈都是垂直一體化的公用事業公司，分別擁有

並營運發電、輸電與配電設施。兩家電力公司有責任為各自服務區內的

用戶提供所需電力供應。  

 

(III) 可能方案  
 
(A)  垂直一體化形式經營﹕保持現狀  
 

7. 在現有市場結構下，兩家垂直一體化的電力公司，一向以來為香

港用戶提供安全而可靠的電力供應，這一點可從他們的供電表現指數

                                                 
1 在某些市場，一間網絡公司可同時擁有輸電與配電兩類資產。而在另外一些市場，這兩類資產可隸

屬不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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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而得悉。再者，這種市場結構和營運方式，在某程度上確保

了營運效率。在垂直一體化結構下，公司作出決策時，可依據其整體經

營目標，來作出基礎設施的投資。不過，也有一些批評指出，如保留這

種垂直一體化經營模式及維持現時兩電供電範圍的劃分，可能會對提高

市場效率，及降低電費所需作出的改變構成障礙。  

 
(B) 責任分割﹕多層面競爭  
 

8. 部份或全部的供電責任可予以分拆，並在以下環節引入競爭﹕ (a) 

發電環節，(b) 批發層面的發電與採購環節，或 (c) 批發與零售層面的發

電與採購環節。  

 

(a) 發電環節的競爭  

 

依照這方案，發電設施的建設將由市場主導，規劃者將負起

規劃未來發電需求的責任。任何人都可以安裝發電設施，提

供電力供應給用戶。現有電力公司會被要求分拆其發電與輸

電業務，以促進發電環節的公平競爭，並允許第三者使用其

輸電網絡。然而，隸屬電力公司的網絡部門所擔負的責任則

不變，即規劃和建設輸電與配電網絡，將電源連接至用戶，

滿足市場電力需求（可以分配予市場代理商），以及將電力

輸送至用戶。    

 

這方案將－ 

 

(i) 推動發電設施投資者的多元化﹔ 

 

(ii) 促進並優化發電資源的運用，以滿足市場的需求﹔以

及 

 

(iii) 促使電費的下降。 

 

這方案也有可能引發以下情況－  

 

(iv) 責任多層分拆，造成混亂﹔  



 - 4 - 

 

(v) 潛在糾紛及相關的解決程序﹔ 

 

(vi) 新參與者（規劃者與市場代理商）的出現，將會增加

成本及行政管理負擔﹔以及 

 

(vii) 強制性要求電力公司分拆業務，可能造成干預私人商

業營運的印象或實況，引起法律糾紛。 

 

(b) 發電與採購環節在批發層面上的競爭 

 

根據這方案，將會出現多個批發採購商，通過公開競投方式

購電，因而增加電費下調的壓力。這方案還有可能引發網絡

規劃與建設責任的分割。網絡規劃將由規劃者負責，而網絡

設施建設的責任，則由電力公司轄下的網絡部門承擔。供電

責任將被分配給市場代理商（可以是網絡擁有者）。市場代

理商從事供電／購電的競投管理，調度發電與網絡資源，保

持供求平衡與網絡穩定。此外，有些批發採購商可能同時擁

有配電網絡，向用戶供電的責任則由配電公司（並不一定由

輸電網絡公司所擁有）承擔。 

 

隨著買方與賣方多元化，這方案會促使電價由市場供求決

定，提高批發市場的效率。與此同時，採購者的增多也將增

加行政管理負擔，隨之而來的法律問題將更趨複雜。 

 

(c) 所有環節在批發與零售兩個層面的競爭  

 

依照這方案，以前全部由垂直一體化電力公司承擔的責任，

將被徹底分拆，用戶可以向任何發電商或其代理商購電。這

方案將進一步增加買方和賣方的數目，促進競爭使電費下

降。隨之而來的是市場管理複雜程度的提高，給市場參與者

和用戶帶來更大的不穩定和混亂，增加行政管理負擔。 

 

9. 供電責任的分割，無論甚麼環節或層次，都需要在制度方面作出

相應的配合，清楚界定各方角色、責任和權責。這樣，一方面可以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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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盡己責，另一方面也可確保供電的穩定和可靠性。   

 

供應源  

 
(I) 外國慣例 
 
10. 大多數電力公司（或開放市場中的發電公司），利用各自的發電

設施向用戶供電。這些設施大多數利用傳統能源發電，包括化石燃料 

(煤、石油和天然氣)、水力和核能。依據當地環境的不同，電力公司也

會對其他能源進行商業開發，如風能和太陽能。也有電力公司會儘量利

用聯網線路，以較低價格向其他電力公司購電，作為另外的供電源。 

 

(II) 香港慨況 
 
11. 中電和港燈的供電來自本身或其聯營的供應源。中電依靠位於青

山、龍鼓灘和竹篙灣的本地發電廠供電，亦以合營方式，從位於大亞灣

的廣東核電廠及位於從化的廣州抽水蓄能電廠輸入電力。港燈則依靠位

於南丫島的本地發電廠供電。  

 
(III) 可行性方案 
 
(A) 保持現狀 
 

12. 兩電一向利用本身或其聯營的電力源供電，包括在龍鼓灘和南丫

島兩座電廠增加發電機組，或根據需要從其他地方獲得電力。中電的電

源多元化，香港區內電源的可靠性，以及其對電力源的直接控制，保證

了香港電力供應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穩定性。未來社會經濟發展所需的

新增發電設施，會受到土地及其他因素限制。同時，單純依靠本地發電

設施，會令電力規劃缺乏靈活性，可能會導致一定程度的剩餘投資。 

 

(B) 可再生能源 
 

13. 可再生能源的應用，正成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機

電工程署已著手研究，在香港大規模採用合適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並

將制定策略，推廣使用此類能源，以降低用化石燃料發電所造成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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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並保護化石燃料資源。目前這研究仍在進行中
2
。 

 

14. 在技術和經濟可行性允許的情況下，可再生能源作為另類能源，

可對保護環境作出貢獻。但是，這種能源在可靠性方面所存在的風險，

以及在可預見的將來用於商業用途的規模較小等因素，都須要加以考

慮。此外，雖然可以採用特定措施，推廣可再生能源的應用，但這做法

會否造成市場扭曲，必須認真加以研究。 

 

(C) 華南供應源 
 

15. 廣東電力系統已與中電實施聯網。鑒於未來華南地區經濟持續增

長，未來幾年用電需求殷切，在可預見的將來，並沒有剩餘的電力可供

應香港。廣東在用電高峰期缺電的現象非常普遍。有關華南電力供應情

況，可參閱附件二。儘管沒有過剩的電力、送電能力不明朗及輸電與配

電設施需要加強和改善，但是輸入電力的方案，縱使只是非經常性的電

力進口，還是應該進一步探討。為此必須密切關注中國內地正在進行的

電力市場改革
3
。 

 

觀察要點 

 

16. 供電責任曾是一種供應電力的權利，同時也是一種滿足市場需求

的責任。必須讓公眾意識到，儘管隨著電力市場參與者增加，競爭加

劇，理論上存在電費降低的可能，但事實未必如此。因為這些參與者，

可能會需要 擔為滿足市場需求的潛在責任，而要求額外的保障。此

外，在給予所有供電商這「權利」的同時，也隱藏著一個問題，就是一

旦市場需求出現變化，誰將會／能夠承擔責任？ 亦即是說，由多個市場

參與者分擔責任，可能會嚴重影響向用戶供電的穩定性。 

 

17. 同樣，從香港以外地區購電或以其他方式獲得電源，必將付出一

定代價，包括支付必要的基本建設或供電可靠性的費用。因此，這問題

必須慎重考慮。  

 
                                                 
2  參閱能源諮詢委員會文件。 
3
  根據二零零二年四月公佈的發展計劃大綱，國家電力公司將被分拆為不同公司，分別負責發電與電

網業務。在南方各省將設立一家獨立的電網公司，但具體改革措施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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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8. 請各委員在考慮香港的情況後，就上述問題及可供選擇的方案發

表意見。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兩家電力公司都是由投資者所擁有的，外國

電力業務私有化、公司化的經驗，對香港電力市場的參考價值並不太

大。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二零零二年七月 



附件一 

 

外國在供電責任方面的經驗 

 

在傳統的規管環境中，垂直一體化形式營運的電力公司負責為供

電區域內所有用戶提供服務。在履行這一責任的過程中，在規管機構的

批准下，該公司享有賺取一定投資回報的權利。  

 

2. 以許多發達國家為例，當電力市場的改革走向公開競爭時，服務

用戶責任的概念，也開始發生變化。各種傳統的責任，現已由不同的公

司所分擔。 

 
發電設施建設責任 
 

3. 在競爭性市場的發電環節，新發電資源的規劃與建設，將由市場

自行決定。發電公司參照自己的業務發展策略，根據市場訊息制訂投資

規劃。一般是由獨立系統營運者或輸電系統營運者（也可以是網絡擁有

者本身），負責編制市場長期需求預測報告，確定新增發電源的需要。

這類信息是公開的，由市場來回應及決定投資機會是否可行。發電公司

按市場價格供電，並賺取一定利潤，供電價格也可由採購協議決定。 

 

電網建設責任  
 

4. 在競爭性市場中，電網仍屬自然壟斷業務。獨立系統營運者或輸

電系統營運者（也可以是網絡擁有者本身）或獨立規劃者，負責對輸電

能力進行中央評估，識別潛在的限制性因素。而電網維修與營運的責

任，則仍由電網擁有者承擔。事實上，這些電網公司，將有責任建設和

擴建輸電網絡，並參照獨立系統營運者、輸電系統營運者或獨立規劃者

的預測，提供所需輸電能力。受規管的電網擁有者有權賺取一定的投資

回報。而獨立系統營運者和輸電系統營運者，有權批准或否決輸電網維

修的請求，指示實際的輸電情況，並為此獲得一定的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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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責任  
 

5. 網絡擁有者有責任將供電源連接到用戶，並要按法定的公平制度

連接電網。在大多數情況下，立法部門會訂出基本的指導原則，為相關

規管架構提供法律基礎，並會公佈有關連接／使用網絡申請處理程式的

法則。為履行其責任，電網擁有者一般會向用戶（發電與用戶）收取電

網連接費。 

 

供電責任 （對整個系統）  
 

6. 獨立系統營運者／輸電系統營運者有責任保持即時電力供求平

衡，調配現有發電與輸電網絡資源，確保整個電力系統的運作穩定可

靠。換言之，營運者有責任行使權力，調配發電資源，包括外來電力源

與電網設施，確保整個電力系統（市場）供電充足、輸電穩定，並為此

收取服務費。 

 

供電責任（對用戶）  
 

7. 如果將供電業務的零售環節開放，引入競爭，現有配電網絡公司

必須確保在其供應範圍內，向零售用戶持續供電（因而成為最終供電

商）。這樣做的目的在於，一旦市場上出現新成立的零售商，因各種原

因（如競爭）中斷供電業務，所有用戶仍可獲得供電。在美國某些區域

電力市場，供電服務公司（如零售商）必須購買或興建本身發電設施，

以確保供電充足。配電網絡公司提供連接電網服務，並賺取受規管的回

報，也可通過提供後備電力服務，獲取協定的回報。 



附件二  

 

華南的供電情況  

 

廣東電力系統已與中電系統在500／400千伏與132千伏互相連接。

廣東省在二零零零年的總裝機容量，約為香港（港燈與中電裝機容量之

和）的三倍，其中三分之一為燃油機組（一半以上為中小型重油機

組）。廣東省近年來供電需求不斷增加，用電缺口主要通過從西部省份

輸入電力解決。二零零一年，石油價格上漲，加上長時間乾旱，導致燃

油發電機組與水力發電廠的發電量劇減，因此廣東省在用電高峰期出現

缺電情況。 

 

2. 除了高油價和乾旱天氣外，用電需求強勁增長，以及小型熱能發

電與小型水力發電機組可靠性差，也是導致供電緊張的原因之一。依據

第十個五年計劃（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五年），廣東省計劃逐步淘汰總

發電量約200萬千瓦的小型發電機組。以每年用電需求增長率百分之七至

八計算，這五年期間需要增加 1,650萬千瓦的發電能力。正在興建的發電

機組，與及從西部省份輸入的電力，僅能滿足廣東省本身需求。據預

測，從西部省份輸入低價電力，將導致電費降低。而隨著許多用戶從使

用小型低效率電網轉向骨幹電網，將進一步加大核心電網的需求壓力。

由於輸電距離長，以及水電對氣候依賴性較強，西部省份輸入電力的可

靠性存在隱憂。 

 

3. 中國內地電力市場，正經歷一場重大的改革，作為華南電網的一

部份，廣東省電力系統也將受到影響，但尚未有具體詳情。  


